
***工程

工程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编制时间：2010年

现场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

   为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的方针和法规，保障施工现场用电安全，防止触电等

事故的发生，根据规范及上级有关现场安全防护规定，结合本工程的具体情

况特点，制定本方案，此为XXXXXXXX施工阶段方案。

一、施工现场布置

  l、概况：工程临时用电总电源由甲方指定变电所提供至现场的XXXXXXKVA箱式

变压器，位于现场XXXXXXX。

2、线路布置：施工电缆直埋于地下、过路部分按规定采用套管保护(或在地沟内敷设)，楼内电缆竖井或楼梯垂直敷设，瓷瓶固定每层不少于一个固定点。

二、负荷计算：
 土建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大体分为施工机械用电（即电动机和电焊机）和照明用电两类:

工地机械设备型号及工地清单（暂定）
	序号
	机械名称
	单位
	数量
	容量（kW）

	1
	塔吊QTZ60
	台
	4
	22×4
	88

	2
	混凝土输送泵HBT60
	台
	2
	95×2
	190

	3
	插入式振捣器HZ-50A
	台
	8
	1.1×8
	8.8

	4
	钢筋场用机械
	台
	10
	3×10
	30

	5
	闪光对焊机UN1-100
	台
	2
	200×0.65
	130

	6
	交流电焊机315
	台
	10
	10×15×0.52
	78

	7
	砂浆搅拌机L200
	台
	4
	4×18
	72

	8
	木工电刨机MIB2－80／S
	台
	2
	2×0.7
	1.4

	9
	木工压刨机MB1043
	台
	1
	1×3
	3

	10
	轮 子 锯MJ235
	台
	2
	2×3
	6

	11
	潜 水 泵JQB-2-10
	台
	4
	4×2.2
	8.8

	12
	生活区蒸饭车
	台
	2
	2×24
	48

	13
	生活区电开水炉
	台
	1
	12
	12

	14
	生活区照明用电
	
	1
	20
	20

	15
	现场施工照明
	
	
	1×50
	50

	16
	现场办公用电
	
	
	1×20
	20

	
	合          计
	
	
	
	766


三、施工现场临电布置图。（待定）

四、施工现场、生活区安全用电技术措施及电气防火措施。

（一）专业人员管理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由专人负责现场，维修或拆除临时用电箱必须由持证专业电工完成。各类用电人员注意以下内容：

      1．掌握安全用电基本知识和所有设备性能；

      2．使用设备前必须按规定穿戴和配带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并检查电

气装置和保护设施是否完好，严禁设备带“病”运行；

      3．停运的设备必须及时拉闸断电，锁好开关箱；

      4．保护所有设备的负荷线、零线、地线和开关箱，如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

      5．搬迁或移动用电设备，必须切断电源后方可进行；

      6．设备维修断电时，必须在相应开关箱、配电箱内控制开关上挂明显的维修停电标志牌，严禁带电维修。

7.水泵(含潜水泵、一般水泵)接通电源前，在水中的一切工作人员
必须返回地面，接通电源后严禁一切工作人员下水作业，在确实已经
断开电源后方可下水作业，严禁边抽水边作业。
8.使用移动式用电设备(如振动器、水磨石米机、手持式电动工具等设备)的操作者，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
9.电源电缆长的移动式用电设备，必须设专人看护，调整电缆时(操
作者必须穿绝缘鞋绝缘手套)严禁电缆浸水。
10.每天下班时，必须用绳子把潜水泵从水中(或井下)运回地面，不准利用电缆当作绳子提升潜水泵。
  （二）配电箱及开关箱

1．临时用电做到“三级控制、两级保护”，实行分级配电。

2、现场配电箱及开关箱应采用国家、省、市等相关部门推荐的产品：建筑施工用电专用的推荐产品。

    3．配电箱及开关箱应装设在干燥、通风及常温场所，不得装设在易受外

力撞击、强烈震动和热源的地方。

    4．固定式配电箱及开关箱应装设端正牢固，其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为

1.4m；移动式配电箱及开关箱应装设在坚固的支架上，其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易大于0.6m，小于1.5m。

    5．配电箱及开关箱内的工作零线应通过接线端子板连接，并应与保护零

线接线端子板分设。

    6．配电箱及开关箱的连接线应采用绝缘导线，接头不得松动，不得有外

露带电部分。

7. 每台用电设备应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必须实行“一机一闸”制，严禁用同一开关电器直接控制二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

    8．开关箱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应装设在配电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和开关箱电源隔离开关的负荷侧。漏电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国标GB6829－86《漏电电流动作保护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要求。

     9．所有配电箱门应配锁，配电箱及开关箱由专人负责，每月由专业电工

进行检查维修一次，检查维修时，必须将其前一级相应的电源开关分闸断电，并悬挂停电标志，严禁带电作业。

     10．所有配电箱及开关箱在使用过程中必须按照下述操作顺序：

     一．送电操作顺序为：总配电箱→分配电箱→开关箱

     二．停电操作顺序为：开关箱→分配电箱→总配电箱（出现电气故

障的紧急情况除外）

（三）配电线路

  1．电缆干线采用埋地或架空敷设，严禁地面明设，并应避免机械损伤和

介质腐蚀。

  2．电缆在室外直埋的深度应不小于0．6m，并应在电缆上下各均匀铺设不

小于50mm厚的细砂，然后覆盖砖等硬质保护层。

  3．电缆穿越建筑物、构筑物、道路，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及引出地面从2m

高度至地下0.2m处，必须加设防护套管。

4．橡皮电缆架空敷设时，应沿墙壁或电杆设置，并用绝缘子固定、严禁

使用金属裸线作绑线。橡皮电缆的最大弧垂距地不得小于2．5m。

  5．主楼内临时电缆垂直敷设的位置应利用楼内的竖井、垂直孔洞等，并应靠近负荷中心，固定点每楼层不得少于一处。电缆水平敷设宜沿墙或门口固定最大弧垂距地不小于1．8m。

  6．室内配线必须采用绝缘导线。采用瓷瓶、瓷（塑料）夹等敷设，距地面高度不得小于2．5m。进户线边墙应穿管保护，距地面不得小于2.5m，并应采取防雨措施。

（四）．电动建筑机械和手持电动工具

  1．现场使用的各类电动工具，均应由专人负责，定期检查和维修保养。

  2．电动建筑机械或手持电动工具的负荷线，必须按其容量选用无接头的      多股铜芯橡皮护套软电缆，其性能应符合国标GBll69一74《通用橡套软电缆》的要求，其中绿／黄双色线只能用作保护零线或重复接地线。

  3．每日工作前必须对外用电梯的行程开关、限位开关、紧急停止开关、驱动机构和制动器等进行空载检查，正常后方可使用。检查时必须有防坠落的措施。

  4．焊接机械应放置在防雨和通风良好的地方。焊接现场不准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交流弧焊机变压器的一次侧电源线长度应不大于5m，进线处必须设置防护罩；二次侧焊把线长度应不大于30m。

（五）．外电防护

  1．不得在高、低压线路下方施工；高、低压线路下方不得搭设作业棚、建造生活设施或堆放构件、架具材料及其它杂物等。

2．施工建筑物（含脚手架具）的外缘与架空线路的边线之间必须保持安全操作距离。

外电线线路电压（KV） 1以下   1-10   35-110  54-220   330-500

最小安全操作距离（m）   4      6       8      11       15

  3．如达不到规定最小距离时，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增设护栏并悬挂醒目

的警告标志牌。在架设防护设施时，由电气工作技术人员或专职安全人员负责监护。在外电架空线路附近开挖沟槽时，为防止外电架空线路的电杆倾斜、悬倒，要采取加固措施。

（六）．接地与防雷

    1．施工现场的所有电器设备金属外壳必须用专用保护零线连接。施工现场的电力系统严禁用大地作地线或零线。专用保护零线由箱式变压器及发电机房的零线引出，零线不得装设开关或熔断器。防雷接地的电器设备必须同时做重复接地以保证接地电阻值达到要求。

    2．与电气设备相连接的保护零线的截面积采用不小于2.5mm2的绝缘多

股铜芯线。保护零线的统一标志为绿／黄双色线，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使用绿／黄双色线做负荷线。

    3.现场埋地电缆与设备连接时严格按要求接线、相线分别为A相黄色、B相绿色、C相红色，工作零线为浅兰色，保护接地零线为绿／黄双色线。

4.箱式变压器重复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Ω，其他保护零线每一重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不大于10Ω。手持式用电设备的保护零钱应采用绝缘良好的多股铜芯橡皮电缆。其截面积不得小于1.5mm2，其芯线颜色为绿／黄双色线。

     5．施工现场内塔吊施工电梯井字架滑升模板的金属操作平台和需要设置避雷装置的井字架等，除做好保护接零外，还必须按规定做重复接地，设备的金属外壳及结构之间应保证可靠电气连接。施工现场内塔吊、室外电梯、井字架及龙门架等机械设备若在相邻建筑物、构筑物的保护范围以外，则应安装防雷装置。若最高机械设备上的避雷针，其保护范围按60度计算能够保护其它设备，且最后退出现场，则其它设备可不设防雷装置。

    6．各机械设备的防雷引下线可利用该设备的金属结构体，但应保证电气连接。

  （七）．电气防火措施

    1．电动工具使用完毕立即切断电源；

    2．临时线路使用完毕应及时拆除，不得留有断线头；

    3．发现电气设备有燃烧现象，应及时切断电源，并用氯化碳和干粉灭火器扑灭；

    4．发现触电、应首先切断电源，然后再采取救护措施；

    5．易燃易爆场所，危险品库均应作为重点防火区域。对电器线路和设备

均应按照重点区域的防护要求办理。

6．执行用火申报审批制度。凡电气焊及明火处，要有灭火措施及设备周围无易燃易爆物，并有专人看管。

四．照明供电线路

（一）照明灯具电源末端的电压偏移符合下列数值：

  1．一般工作场所的电压偏移允许为额定电压值的-5％~5％，远距离电源的小面积工作场所，电压偏移允许为额定电压值的-10％~5％。

  2．道路照明、警卫照明或额定电压为12－36V的照明，电压偏移允许为额

  定电压值的-10％~5％。

    3．一般场所选用额定电压  220v的照明器具。

（二）在潮湿、导电灰尘严重、灯具距地面不低于 2.4M或易带电的场所使用安全电压，使用行灯电压不得超过36V。

（三）照明线路应分区域控制，随用随开，用后及时关闭，无人工作的区域工作灯不应常开（除通道外）。

（四）施工现场各项管理工作，应采取专职人员检查和群众检查相结合，平时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检查中发现隐患应限期更改。

